
 

 
 

山东省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关于发布 
《城市公共交通重大呼吸道传染病疫情防控规范》

团体标准的公告 
 

各相关单位： 

为积极响应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关于加快制定疫情防控与支持

复工复产所需团体标准的倡议，按照《团体标准管理规定》（国标委联

〔2019〕1 号）和《山东省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的相关规定，经公开征求意见、专家函审等程序，业经审查通过，现

批准《城市公共交通重大呼吸道传染病疫情防控规范》为本协会团体

标准，发布的标准为推荐性标准，标准编号：T/SUPTA 002—2020，自

2020 年 3 月 6 日起实施。 

现予公告。 

 

附件：《城市公共交通重大呼吸道传染病疫情防控规范》团体标准

的编号、名称、主要内容 

  

山东省城市公共交通协会 

2020 年 3 月 5 日 



 
 

附件： 

  

《城市公共交通重大呼吸道传染病疫情防控规范》团体标

准的编号、名称、主要内容 

 
序

号 
标准编号 

标 准 名 

称 
主 要 内 容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

1

1 

T/SUPTA 

002—

2020 

城市公共交

通重大呼吸

道传染病疫

情防控规范 

本标准规定了城市

公共交通重大呼吸道传

染病疫情防控规范的运

营组织保障、公交车辆

防控、公交场站（首末

站）防控、公交驾乘人

员防控工作规范、发现

疑似病患乘客/员工防

疫处置流程、出租汽车

防控和防疫物资等要

求。 

本标准适用于重大

呼吸道传染病突发时期

城市公共交通（不含城

市轨道交通、网约车、

轮渡）疫情防控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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